《关于开展2022年流通领域食品、药品、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等安全监督抽检政府采购选取第三方代理招标抽检检测公司机构的请示》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按照（淮市监办函[2022]16号）关于《2022年淮南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淮市监办函[2022]34号）关于印发《淮南市2022年度食品生产环节重点整治的方案》的通知、（淮市监办函[2020]71号）淮南市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淮南市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市监质监[2021]15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药监局关于促进口罩产品质量提升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淮市监办函〔2021〕14号）《关于开展美容美发机构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淮市监办函〔2021〕39号）转发《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1年全省中药饮片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田家庵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田家庵区非法成品油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淮市监办函〔2021〕47号）《关于加强2021春季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非标地膜生产和销售问题整改销号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2、 主要内容
为全面防控流通领域食品、生产领域食品、食用农产品、餐饮环节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流通领域商品、生产领域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不断提升流通领域食品、生产领域食品、食用农产品、餐饮环节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流通领域商品、生产领域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拟通过招标采购程序，选取第三方抽检检测公司。
未尽事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研究决定。
